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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路发〔2013〕120 号 
 

 

关于刘赞本任职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经集团公司党委会议研究决定，聘任： 

刘赞本为资产管理部副经理，免去第三工程公司副总经理职

务。 
 

二〇一三年九月十一日 
 

主题词：人事  任免  通知 

  抄报：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抄送：公司领导，各部门，档（二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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